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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OO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 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截止本说明书签署日，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

2、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3、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白鹭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中有7,000万股被质押给广东发展银行新乡支行、5,512万股被质押给中国银行新乡分行北站支行、1,290万股被冻结。上述股权的质押和冻结不会影响白鹭集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

4、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无法获得表决通过的可能。

5、本公司流通股股东需特别注意，若股东不能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则有效的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重要内容提示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采用送股方式，非流通股股东白鹭集团、国资公司向流通股股东按每10股流通股获得3.0股的比例执行对价安排，共计55,746,300股。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安排

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三、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均做出了法定承诺。
另外白鹭集团、国资公司还作出以下特别承诺：

白鹭集团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36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上市交易出售； 

国资公司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36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上市交易出售。

白鹭集团、国资公司均做出了如下声明：“本承诺人保证，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5月10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5月19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5月17日至2006 年5月19日
五、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已申请自2006年3月27日起停牌，于4月3日公告股改相关文件，最晚于2006年4月13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2006年4月12日（含本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六、查询和沟通渠道
电话：0373-3978966  3978813

传真：0373-3911359
电子信箱：Bailu@public.xxptt.ha.cn

公司网站：http://www.bailu.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om.cn

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本公司、公司、新乡化纤：
	指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改革方案、方案、本方案：
	指新乡化纤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白鹭集团： 
	指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公司：
	指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升汇集团:
	指升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流通股股东： 
	指持有本公司流通股的股东；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国资委：
	指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乡市国资委:
	指新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保荐机构、中原证券： 
	指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价安排：
	指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

	相关股东会议：
	指新乡化纤因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而召开的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XINXIANG CHEMICAL FIBER CO.，LTD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1993年3月11日
法定代表人：陈玉林
住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1号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办公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1号      
邮政编码：453011

电话：0373-3978966 3978813

传真：0373-3911359
电子信箱：Bailu@public.xxptt.ha.cn

公司网站：http://www.bailu.com
（二）股票发行及上市简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9)87 号文批准，公司于1999 年8 月18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7,500 万股社会公众股，每股面值1 元，发行价7.80 元，发行后总股本为245,285,706 股。经深交所深圳上字(1999)92 号《上市通知书》核准，公司6,750 万股可流通股票于1999 年10 月21 日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配售给基金的750 万股股票于1999 年12 月23 日经深交所上市部批准上市流通。
公司内部职工股17,910,500 股，于1993 年1 月8 日经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每股按面值一元向内部职工发行。2001 年4 月19 日公司第九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2000 年年末总股本245,285,70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送红股1 股，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9 股。经过送股、转增后，内部职工股为35,821,000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原定向募集公司经批准转为公开募集公司的，其内部职工股从新股发行之日起，期满三年方可上市流通”的规定，截止2002 年8 月18 日，公司内部职工股距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之日已满三年，8 月1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安排公司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
（三）公司简要财务情况

公司2002年度、2003年度、2004年度及2005年第三季度简要财务信息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05年9月30日
	2004年12月31日
	2003年12月31日
	2002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3,257,425,447.42
	3,195,180,856.21
	2,146,072,583.10
	1,595,204,083.29

	流动资产
	831,820,799.29
	964,734,916.61
	572,326,499.43
	477,849,777.55

	负债总计
	1,977,763,818.00
	1,884,034,032.03
	897,833,975.93
	167,100,886.63

	流动负债
	1,767,763,818.00
	1,567,034,032.03
	735,833,975.93
	353,400,940.36

	股东权益
	1,279,661,629.42
	1,311,146,824.18
	1,248,238,607.17
	1,074,702,256.30


2、利润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05年1-9月
	2004年度
	2003年度
	2002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054,904,931.68
	1,399,784,183.38
	1,076,984,193.73
	803,955,348.48

	利润总额
	22,465,954.21
	156,259,811.48
	224,083,550.44
	100,393,862.51

	净利润
	14,951,946.44
	111,965,358.21
	193,104,921.47
	72,308,603.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77,749.27
	102,659,974.56


	146,352,442.45


	68,647,019.47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05年1-9月
	2004年度
	2003年度
	200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885,149.95
	128,250,585.39
	241,223,017.92
	234,725,365.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105,786.17
	-641,537,316.51
	-495,351,561.89
	329,905,497.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995,014.54
	625,414,836.03
	253,031,694.28
	119,846,706.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215,650.76
	112,128,104.91
	-1,096,849.69
	24,873,122.14


（四）公司设立以来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设立以来利润分配情况见下表:

	报告期
	分红派息情况(含税)

	1993年度
	每股0.285元

	1994年度
	每股0.25元

	1995年度
	每股0.3755元

	1996年度
	每股0.25元

	1996年末
	每股0.45元

	1997年度
	每股0.3125元

	1998年度
	每股0.25元

	1999年度
	每10股派现金1.50元

	2000年度
	每10股送1股转增9股派现金1.00元

	2001年度
	每10股派现金0.50元

	2002年度
	每10股派现金0.50元

	2003年度
	每10股派现金1.00元

	2004年度
	每10股派现金1.00元


（五）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融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9)87 号文批准，公司于1999年8月1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7,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东，每股发行价格为7.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5.70亿元人民币，资金于1999年8月27日全部到位。

（六）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截止2005年9月30日，公司股本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非流通股份
	
	304,750,412
	62.12%

	其中：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股
	304,750,412
	62.12%

	2、已上市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185,821,000
	37.88%

	合计
	
	490,571,412
	100%


二、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公司是经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豫体[1993]153号文批准，由新乡化学纤维厂（现更名为“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发起，于1993年3月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有法人股
	77,854,832
	81.3%

	内部职工股
	17,910,500
	18.7%

	总股本
	95,765,332
	100%


（二）公司设立后历次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经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豫股批字[1997]43号文批准，以1997年1月1日为基准日，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新乡化学纤维厂将其拥有的第二粘胶长丝生产系统经评估确认后的净资产115,506,581元投入到本公司，按1.55元折1股的比例，新乡化学纤维厂取得本公司新增国有法人股74,520,374股，股本结构变为：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有法人股
	152,375,206
	89.48%

	内部职工股
	 17,910,500
	10.52%

	总股本
	170,285,706
	10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9)87 号文批准,公司于1999年8月1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7,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东，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45,285,706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有法人股
	152,375,206
	62.12%

	内部职工股
	 17,910,500
	 7.30%

	社会公众股
	 75,000,000
	30.58%

	总股本
	245,285,706
	  100%


2001年4月19日经公司第九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2000年年末总股本245,285,7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1股转增9股的议案，送股及资本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为490,571,412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有法人股
	304,750,412
	62.12%

	内部职工股
	 35,821,000
	 7.30%

	社会公众股
	150,000,000
	30.58%

	总股本
	490,571,412
	  100%


2002年8月18日公司内部职工股票获准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为：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有法人股
	304,750,412
	62.12%

	社会公众股
	185,821,000
	37.88%

	总股本
	490,571,412
	100%


根据白鹭集团与国资公司2005 年10 月9 日签订的《股权划转协议》，白鹭集团将其持有的新乡化纤102,136,968 股股份无偿划拨给新乡市国资经营公司，占新乡化纤总股本的20.82%，公司股本结构变为：

	股东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有法人股：

 白鹭集团
	202,613,444
	41.30%

	国有股：

 国资公司
	102,136,968
	20.82%

	社会公众股
	185,821,000
	37.88%

	总股本
	490,571,412
	100%


根据白鹭集团与升汇集团2005 年10 月9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白鹭集团将其持有的新乡化纤79,515,210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升汇集团，占新乡化纤总股本的16.21%。该项股份转让，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目前正在申请办理过户。

待该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未上市非流通股份
	304,750,412
	62.12%

	其中：白鹭集团
	123,098,234
	25.09%

	          国资公司
	102,136,968
	20.82%

	升汇集团
	79,515,210
	16.21%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185,821,000
	37.88%

	总股本
	490,571,412
	  100%


三、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情况介绍

（一）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改革说明书签署日，根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资料，白鹭集团持有新乡化纤非流通股股份共计202,613,444股，占总股本的41.30%；国资公司持有新乡化纤非流通股股份共计102,136,968股，占总股本的20.82%。

白鹭集团与国资公司都为新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拥有100%股权的国有独资公司。

（二）非流通股股东情况介绍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名    称：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北站区锦园路

办公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北站区锦园路

成立日期：1997年5月

法人代表：陈玉林

经营范围：粘胶、合成纤维制造、硫酸钠制造、出口本公司产品、再生品（坯布）、本公司产品及相关技术、玻璃纸、棉纱制造、进口该公司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部件。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304,750,412股，占总股本的62.12%，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白鹭集团始建于1960年，1965年建成投产。建厂初期年产粘胶人造丝2,000 吨和粘胶短纤维3,400 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造和扩建，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现有职工9,000余人，化学纤维年生产能力100,000吨，其中粘胶人造丝50,000 吨，粘胶短纤维50,000 吨，合成纤维5,000 吨，并自备有年产40,000吨的棉浆粕生产线和年产3,600 吨的二硫化碳生产线。白鹭集团辖有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8月发行7,500万A股股票）、北京双鹭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9月发行上市）、包装制品厂、化纤配件厂等8个子公司。

截止2005年6月30日，白鹭集团总资产额为4,002,603,012.93元，净资产为1,110,582,008.82元，主营业务收入为751,187,991.87元，净利润8,331,479.10元（未经审计）。

截止2006年2月17日，白鹭集团共向本公司提供担保87,225万元。截止2005年12月31日，公司资金没有被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情况。

白鹭集团为新乡市国资委下属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新乡市国资委。

2、国资公司

名    称：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注册地址：新乡市胜利路168 号
法人代表：王守忠
注册资本：4593 万元
注册号：豫新工商企4107001001742

组织机构代码：41708690-3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经营范围：资产收益、参股、扩大再投资、产权管理（按授权经营）（凡涉
及许可经营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国资公司为新乡市国资委下属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新乡市国资委。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本改革说明书签署日，根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资料，白鹭集团持有新乡化纤非流通股股份共计202,613,444股，占总股本的41.30%；国资公司持有新乡化纤非流通股股份共计102,136,968股，占总股本的20.82%。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白鹭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中有7,000万股被质押给广东发展银行新乡支行、5,512万股被质押给中国银行新乡分行北站支行、1,290万股被冻结。上述股权的质押和冻结不会影响白鹭集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国资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陈述和登记公司查询的结果，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及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在本改革说明书公告的前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在公告之前六个月内也未有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根据白鹭集团与国资公司2005 年10 月9 日签订的《股权划转协议》，白鹭集团将其持有的新乡化纤102,136,968 股股份无偿划拨给新乡市国资经营公司，根据白鹭集团与升汇集团2005 年10 月9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白鹭集团将其持有的新乡化纤79,515,210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升汇集团。上述股份划转、转让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其中股权无偿划转已完成过户。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与股权转让、划转组合运作。

1、对价安排的形式和数量

公司现有非流通股股东白鹭集团、国资公司一致同意向流通股股东按每10股流通股获得3.0股的比例执行对价安排，共计55,746,300股。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方案对价安排的实施，将由交易所和登记公司通过交易系统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按每10 股获付3.0股的比例自动划入流通股股东帐户，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1股的余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在该等对价安排执行完成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流通股股东在取得对价时均按各自独立的股票帐户为核算单位，对价安排执行按照登记公司有关办法执行。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保持不变。
3、改革方案追加对价安排

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4、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的股东名称
	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数量（股）
	执行对价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白鹭集团
	202,613,444
	   41.30
	30,467,134
	172,146,310
	35.09

	国资公司
	102,136,968
	20.82
	25,279,166
	76,857,802
	15.67

	合  计
	304,750,412
	62.12
	55,746,300
	249,004,112
	50.76


5、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占股改后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白鹭集团
	35.09%
	G+36个月后
	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36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上市交易出售

	国资公司
	15.67%
	G+36个月后
	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36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上市交易出售

	注：G日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之首个交易日。


6、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

股份合计
	304,750,412
	62.12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49,004,112
	50.76

	国家股
	102,136,968
	20.82
	国家持股
	76,857,802
	15.67

	国有法人股
	202,613,444
	41.30
	国有法人持股
	172,146,310
	35.09

	二、流通股份

合计
	185,821,000
	37.8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41,567,300
	49.24

	三、股份总数
	490,571,412
	100.00
	三、股份总数
	490,571,412
	100.00


7、就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或其实际控制人均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有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意见者。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中原证券作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如下：

1、本次改革方案对价安排的确定依据 

由于公司所处的粘胶纤维行业市场不景气，公司股票也跌破每股净资产。同样，国内与公司属于较相似行业的上市公司也基本表现出收益水平大幅度下降和公司股价跌破每股净资产的情况，因此，只能采取市净率法来评估全流通后的合理价值。

公司市净率的确定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
（1）国内市场情况

	股票代码
	证券名称
	每股净资产
	06年3月24日前30日均价
	市净率

	000687
	G天鹅
	2.83
	1.91
	0.67

	000615
	G金环
	4.31
	2.21
	0.51

	000949
	新乡化纤
	2.61
	2.44
	0.93

	000420
	吉林化纤
	3.16
	2.53
	0.80

	600889
	南京化纤
	3.13
	3.44
	1.10

	000677
	G海龙
	1.90
	2.80
	1.47

	平均市净率
	0.91


受行业景气度影响，化纤行业上市公司股价大都已跌破每股净资产。按照2006年3月24日前30日收盘均价计算，国内主要的主营粘胶纤维的6家上市公司平均市净率为0.91倍。上述公司中已完成股改的三家公司平均市净率为0.88倍。
（2）国际市场情况
在国际全流通资本市场的主营粘胶纤维的上市公司平均市净率约为0.80倍。
新乡化纤粘胶长丝产量居全国行业前列，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市净率水平、新乡化纤的行业地位和竞争实力，以及执行对价后公司股价变化的不确定性，股改实施后公司市净率估计为0.75倍。

（3）流通股股东持股成本

截至2006年3月24日，新乡化纤股价情况如下：

	股价选取范围
	价格（持股成本）
	期间累计换手率

	3月24日前20个交易日加权均价
	2.42元
	14.03%

	3月24日前30个交易日加权均价
	2.44元
	24.61%

	换手率100%期间（05年10月21日－06年3月24日）
	2.41元
	99.02%

	3月24日收盘价
	2.44元
	  1.04%


鉴于新乡化纤流通股股价下跌幅度较大，选取3月24日收盘价2.44元作为流通股股东持股成本，能够包含上述价格区间，更好的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4）对价水平的确定

在流通股股东持股成本2.44元、每股净资产（05年3季报）2.61元情况下，按照公式：每股流通股应得对价为＝流通股股东持股成本/（合理市净率×每股净资产）-1

按0.75倍市净率水平，每股流通股获得对价＝2.44/（0.75×2.61）-1＝0.25股，即对价水平应为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2.5股。

以保障流通股股东利益为出发点，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数量最终确定为0.30股，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获得3.0股股份的对价。

2、对公司流通股股东权益影响的评价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不影响新乡化纤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对价实施前后，新乡化纤的总资产、净资产、负债总数均未发生变化。对流通股而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只改变其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并籍此影响新乡化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对价实施后，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各自所拥有的权益却发生了变化。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由37.88%上升到49.24%，其拥有的新乡化纤权益将增加了30%。

3、保荐机构分析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对价安排是在兼顾了全体股东长远利益和即期利益，按照有利于新乡化纤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的，充分体现了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权益的原则，对价安排是合理的。
（三）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1）法定承诺

本公司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特别承诺

白鹭集团特别承诺：“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36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上市交易出售； 

国资公司特别承诺：“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36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上市交易出售。”

2、承诺事项的担保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对各项承诺具备完全的履约能力，不需要进行担保。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中的条款具有法律效力。非流通股股东如有违反，流通股股东可依法要求其履行，造成损失的，可依法要求赔偿。
4、非流通股股东声明

作为承诺人，白鹭集团、国资公司均做出如下声明：“本承诺人保证，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五、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股票定价机制,并为上市公司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提供共同利益基础，所有股东有了共同的市场目标。大股东的收益能通过市盈率倍数的放大反映在股价上，他们将更有压力与动力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也有利于公司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和股权并购，建立和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利于形成有效的上市公司监督约束机制、提升公司价值以及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本公司独立董事郑植艺、李春彦、康建斌对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审议了公司拟提交股东会议审议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该方案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积极响应、支持国家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方针政策，充分考虑了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自身的特点和广大流通股股东的要求，形成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该方案的实施将解决公司的股权分置问题，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巩固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基础。该方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充分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设计、表决、实施等不同阶段都采取多种措施，如在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上为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实施分类表决、安排实施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操作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在程序上充分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上述，独立董事同意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交公司股东会议审议、批准。另外，为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由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权。

六、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被质押、司法冻结、扣划导致无法执行对价的风险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白鹭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中有7,000万股被质押给广东发展银行新乡支行、5,512万股被质押给中国银行新乡分行北站支行、1,290万股被冻结。上述股权的质押和冻结不会影响白鹭集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

（二）无法及时获得国资部门批准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处置需经有权部门批准，应当在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批准文件。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国有资产处置，需报市国资委、省国资委并经省政府批准。本方案能否取得上述国资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若在网络投票开始前一个交易日仍无法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的批准文件，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进行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同时，公司会通知非流通股股东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沟通联系，争取早日获得批复。
（三）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本方案获得批准不仅需要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还需要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性。
若未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则本说明书所载方案将不能实施。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改革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可以在三个月后，再次委托公司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革召集相关股东会议。

（四）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事项蕴含一定的市场不确定风险，由于各方对股权分置改革涉的观点、判断和对公司未来的预期差异较大，因此有可能存在股票价格较大波动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的程序，并加强信息披露。同时，本公司也提醒投资者，尽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新乡化纤的持续发展，但方案的实施并不能给新乡化纤的盈利和投资价值立即带来爆发式的增长，投资者应根据新乡化纤披露的信息进行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刚
保荐代表人：刘政
项目主办人：卢志忠、胡海平
电话：021-50588666

传真：021-50587770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浦项商务广场18楼

（二）财务顾问

财务顾问：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小阳
项目主办人：崔垒、甘丽、李志文
电话：0755-82026576
传真：0755-82026568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国际商会中心48-50层

（三）公司律师

律师事务所：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鲁鸿贵

经办律师：鲁鸿贵、焦勇

电话：0371-65510993

传真：0371-65510993

联系地址：郑州市红专路84号

（四）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持有公司流通股的情况
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本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保荐机构中原证券和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未持有公司的流通股股份，在公告之前六个月内也未有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五）保荐意见结论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保荐意见书，结论如下：
新乡化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在程序和内容上也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其他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及自愿原则，对价安排合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改善新乡化纤治理结构、促进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新乡化纤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六）律师意见结论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在目前阶段已按法定程序履行了部分手续，在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核批准及公司相关股东会议的审议通过后可以依照《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规定实施。
八、备查文件目录
1、保荐协议；
2、非流通股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协议文件；
3、河南省国资委对改革方案的意向性批复；
4、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书；
5、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见书；
6、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
7、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密协议；
8、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本页无正文，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字盖章页）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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